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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适用

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经营性公路是指符合《收费公路管理条

例》的规定，由国内外经济组织投资建设，经批准依法收取

车辆通行费的公路（含桥梁和隧道）。 第三条 经营性公路建

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

信、择优的原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

动。 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经营性公路建设项

目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

）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相关规章和制度，规范和

指导全国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 （二）

监督全国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依法受

理举报和投诉，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三）对

全国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进行动态管理，定期公布投

资人信用情况。 第五条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

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结合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管理制度

； （二）确定下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对经营性公路建设

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三）发布本行



政区域内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信息； （四）负责

组织对列入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和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

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的投资人招标工作； （五）指导和监督

本行政区域内的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

依法受理举报和投诉，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

六条 省级以下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

贯彻执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制度； （二）负

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除第五条第（四）项规定以外的经营性

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工作； （三）按照省级人民政府交

通主管部门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

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招 标第七条 需

要进行投资人招标的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 （一）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发展规划； （

二）符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技术等级和

规模； （三）已经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八条 招标人

是依照本规定提出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组织投资人招标工

作的交通主管部门。 招标人可以自行组织招标或委托具有相

应资格的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有关招标事宜。 第九条 经营性公

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第十条 经营

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实行资格审查制度。资格审查方

式采取资格预审或资格后审。 资格预审，是指招标人在投标

前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资格后审，是指招标人在开

标后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实行资格预审的，一般不再进

行资格后审，但招标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资格审

查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投标人的财务状况、注册资本、净资

产、投融资能力、初步融资方案、从业经验和商业信誉等情



况。 第十二条 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招标工作应当按照以下程

序进行： （一） 发布招标公告； （二） 潜在投标人提出投

资意向； （三） 招标人向提出投资意向的潜在投标人推介投

资项目； （四）潜在投标人提出投资申请； （五）招标人向

提出投资申请的潜在投标人详细介绍项目情况，可以组织潜

在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并解答有关问题； （六）实行资格预

审的，由招标人向提出投资申请的潜在投标人发售资格预审

文件；实行资格后审的，由招标人向提出投资申请的投标人

发售 招标文件； （七）实行资格预审的，潜在投标人编制资

格预审申请文件，并递交招标人；招标人应当对递交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的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向资格预审合格

的潜在投标人发售招标文件； （八）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

并提交招标人； （九）招标人组织开标，组建评标委员会； 

（十）实行资格后审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在开标后首先对投

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十一）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推荐中

标候选人； （十二）招标人确定中标人，并发出中标通知书

； （十三）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投资协议。 第十三条 招标人

应通过国家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信息网络等媒介发布招标公

告。 采用国际招标的，应通过相关国际媒介发布招标公告。 

第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参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的经营性

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范本编制资格预审文

件，并结合项目特点和需要确定资格审查标准。 招标人应当

组建资格预审委员会对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潜在投标人

进行资格审查。资格预审委员会由招标人代表和公路、财务

、金融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七人以上单数。 第十

五条 招标人应当参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的经营性公路



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文件范本，并结合项目特点和需要编制

招标文件。 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时，应当充分考虑项目投资

回收能力和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合理分配项目的各类风险

，并对特许权内容、最长收费期限、相关政策等予以说明。

招标人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 第十六条 招标人应当合理确定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和投标文

件的编制时间。 编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时间，自资格预审文

件开始发售之日起至潜在投标人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

之日止，不得少于三十个工作日。 编制投标文件的时间，自

招标文件开始发售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

，不得少于四十五个工作日。 第十七条 列入国家高速公路网

规划和需经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

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应当按照招标工作程序，及时将招标

文件、资格预审结果、评标报告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备案文件七个工作日内，

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提出处理意见，及时行使监

督职责。 其他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活动的备

案工作按照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

三章 投 标第十八条 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国内

外经济组织。 采用资格预审方式招标的，潜在投标人通过资

格预审后，方可参加投标。 第十九条 投标人应当具备以下基

本条件： （一）注册资本一亿元人民币以上，总资产六亿元

人民币以上，净资产二亿五千万元人民币以上； （二）最近

连续三年每年均为盈利，且年度财务报告应当经具有法定资

格的中介机构审计； （三）具有不低于项目估算的投融资能

力，其中净资产不低于项目估算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五； （四



）商业信誉良好，无重大违法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